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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对外收购资产事项

,

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起开始停牌。

2013

年

10

月

25

日

,

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0

月

25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

: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

购买王佶、汤奇青、任向晖合计持有的天游软件

100%

股权

,

购买邵恒、蔡伟青、北京天神合计持有

的七酷网络

100%

股权

,

其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部分

,

拟通过募集本次重组配套资金的方式筹集。具体方案请参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

,

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

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

,

导致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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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筹划对外收购资产事项

,

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起停牌

,10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公告》。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披露本次董事会决议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开市起复牌。

2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

购买上海天游软件有限公司

(

下称“天游软件”

)100%

股权、无锡七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七酷网络”

,

与天游软件合称为“标的公

司”

)100%

股权

,

并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约

0.54

亿股募集配套资金

3.90

亿元

,

募得资金用以支付购买交易标的现金对价

,

配套资金总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

。

3

、截至本决议公告日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再次召开董事会

,

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

并提请召开股

东大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

,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4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事项

,

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的有关本次交易的预案

,

并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2

日以书面送达、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苗通主持

,

经审议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及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

公司董事会经过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

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

认为公司符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以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条件。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其中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

最

终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募集不足的

,

公司将自筹资金支付现金对价。

因本协议逐项表决事项涉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苗通、公司管理层出资设立的绍兴上虞盛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下称“盛通投资”

)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

公司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由

3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方案

(1)

交易标的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

:

王佶、汤奇青、任向晖合计持有的天游软件

100%

股权以及邵恒、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天神互动”

)

、蔡伟青合计持有的

七酷网络

100%

股权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

:

王佶、汤奇青、任向晖、邵恒、天神互动、蔡伟青。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交易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方式为

: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王佶持有的天游软件

60%

股权、汤奇青持有的天游软件

35%

股权、任向晖持有的天游软件

5%

股权、邵恒持有的七酷网络

85.26%

股权、天神互动持有的七酷网络

10%

股权、蔡伟青持有的七酷网络

4.74%

股权。

其中

,

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3.9

亿元

,

现金来源于本次交易中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的配套资金

,

余下部分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方按标的公司的最终交易价格

,

以其各自

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份额获得相应比例的股份及现金。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交易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由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以各方协商确定的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后所得的评估结果作为

定价依据

,

并由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

交易标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经初步预估

,

交易标的预估值合计为人民币

18.16

亿元

,

其中天游软件预估值为人民币

9.58

亿元

,

七酷网络预估值

人民币

8.58

亿元。 参考预估值

,

交易双方初步商定的交易价格为

18

亿元

,

其中天游软件

9.5

亿元

,

七酷网络

8.5

亿元。 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正式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结果

为基础

,

由各方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归公司享有

,

亏损则由交易对方承担。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以正式书面批复为准

)

之日起

30

日内

,

将交易标的过户至公司名下

,

交易对方应协助办理交易标的之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易对方未能遵守或履行相关约定、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

,

应负责赔偿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股份方案

本次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

(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王佶、汤奇青、任向晖、邵恒、天神互动、蔡伟青。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共

10

名

,

分别为王苗通、盛通投资、上海领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下称“上海领庆”

)

、上海领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下称“上海领锐”

)

、上海

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下称“上海和熙”

)

、无锡领汇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下称“无锡领汇”

)

、宁波睿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下称“宁波睿思”

)

、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鼎鹿中原”

)

、上海巨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下称“上海巨人”

)

、刘朝晨。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

即

7.17

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锁价发行方式

,

定价依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相同。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行为的

,

则本次发行价格亦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

发行股份数量

=(

以交易标的评估结果为依据最终确定的标的资产价格

-3.9

亿元

)/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价格。 按照标的资产的

预估值

18.16

亿元为依据

,

交易双方初步商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8

亿元

,

扣除现金方式支付

3.9

亿元后

,

本次向交易对方合计发行股份数量合计约为

19,665.27

万股

,

其中王佶约为

6,

227.34

万股、汤奇青约为

3,632.61

万股、任向晖约为

518.94

万股、邵恒约为

7,917.57

万股、天神互动约为

928.64

万股、蔡伟青约为

440.17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约为

3.9

亿元。 按照本次发行底价计算

,

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5,439.33

万股。 其中王苗通认购

1,115.76

万股、盛

通投资认购

1,394.70

万股、上海领庆认购

1,046.03

万股、上海领锐认购

278.94

万股、上海和熙认购

278.94

万股、无锡领汇认购

209.21

万股、宁波睿思认购

418.41

万股、鼎鹿中原认购

139.47

万股、上海巨人认购

278.94

万股、刘朝晨认购

278.94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结果确定

,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

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

若公司发生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数量亦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

向王佶、邵恒发行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转让。 向任向晖、蔡伟青发行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不转让。 向汤奇青发行的股份

,

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24

个月内

,

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全部股份的

30%,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

可转让股份数累计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全部股份的

60%;

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后

,

可转让其剩余的于本次发行获得的全部股份。 向天神互动发行的股份

,

若天神互动在

2014

年

11

月

20

日前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的

,

则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在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若天神互动在

2014

年

11

月

20

日及以后取得公司发行的股份的

,

则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在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向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发行的股份锁定期为

:

全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

,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计算。

若上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

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8)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购买交易标的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9)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

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

行完成日。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及取得本次交易可能涉及的其他必要批准后方可实施

,

并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进行审慎判断后认为

:

1

、公司本次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入的资产为王佶、汤奇青、任向晖合计持有的天游软件

100%

股权以及邵恒、天神互动、蔡伟青合计持有的七酷网络

100%

股权

,

涉及的有

关报批事项

,

已在《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披露。

2

、王佶、汤奇青、任向晖合计持有的天游软件

100%

股权以及邵恒、天神互动、蔡伟青合计持有的七酷网络

100%

股权均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未设置抵押、质

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

,

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限制权利处分措施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3

、公司本次拟购入的资产完整

,

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资产均包括在交易标的中且拥有完整的权利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能够保持

独立。

4

、本次交易合法合规

,

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结果为基础定价

,

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5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标的公司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

,

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增强抗风险能力。

综上

,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资金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本次交易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苗通、公司管理层出资设立的盛通投资认购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议案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由其他

3

名非

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议案事项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王佶、汤奇青、任向晖、邵恒、天神互动、蔡伟青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与王佶、邵恒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

以及与王苗通、上虞盛通、上海领庆、上海领锐、上海和熙、无锡领汇、宁波睿思、鼎鹿中原、上海巨人、刘朝晨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股

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因议案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苗通、公司管理层出资设立的盛通投资认购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议案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由其他

3

名非关联

董事进行表决。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王佶、汤奇青、任向晖、邵恒、天神互动、蔡伟青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同意公司与王佶、邵恒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同意公司分别与王苗通、上虞盛通、上海领庆、上海领锐、上海和熙、无锡领汇、鼎鹿中原、上海巨人、刘朝晨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议》。

本议案事项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因议案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苗通、公司管理层出资设立的盛通投资认购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议案

4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由其他

3

名非关联董事

进行表决。

同意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编制的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

,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王佶、汤奇青、任向晖、邵恒、天神互动、蔡伟青

,

上述六方并非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人的关联人。 公司本次交易

系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

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5%,

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

,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

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

董事会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

,

制定、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相关购入资产价格、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等事项

;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

,

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

,

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

3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

4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出台的新的相关法规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

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协议和文件的修改

;

5

、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

,

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整

;

6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

,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7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

8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

,

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

,

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购入资产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尚未完成审计、评估

,

相关盈利预测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核

,

公司暂不召开股东大

会。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

,

编制并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公司董事会在相关工作完成后

,

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其他相关事项

,

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

赞成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进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金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审阅了

公司本次交易相关文件

,

现就公司本次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

本次交易方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

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基于上述

,

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的方案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杨红帆:� �陈忠德:� �张杰军 :

2014�年 1月 17 日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召开

,

会议审议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的预案及相关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就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

本人认真阅读了本次交易所涉及

的预案及相关资料

,

基于个人独立判断

,

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董事会已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要求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做出明确判断

,

并记录于董事会决议记录中。

2

、公司本次交易所涉及的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交易协议

,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3

、公司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

、鉴于公司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

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

5

、公司本次交易所涉及标的资产的定价

,

将以经各方同意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

,

以各方协商确定的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后所得的

评估值为参考依据

,

经各方协商确定。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具有公允性、合理性

,

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

6

、通过本次交易

,

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和产业布局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7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露的有关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准则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独立董事:杨红帆:� �陈忠德:� �张杰军 :

2014年 1月 17 日

王佶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作为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华通”

)

拟进行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的交易对方

,

现就本人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重承诺如下

:

一、本人已向世纪华通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信息等

),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

保证

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相关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人将对该等材料和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向世纪华通披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

并保证该等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保证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王 佶

年 月 日

汤奇青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作为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华通”

)

拟进行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的交易对方

,

现就本人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重承诺如下

:

一、本人已向世纪华通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信息等

),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

保证

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相关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人将对该等材料和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向世纪华通披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

并保证该等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保证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汤奇青

年 月 日

任向晖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作为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华通”

)

拟进行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的交易对方

,

现就本人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重承诺如下

:

一、本人已向世纪华通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信息等

),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

保证

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相关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人将对该等材料和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向世纪华通披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

并保证该等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保证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任向晖

年 月 日

邵恒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作为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华通”

)

拟进行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的交易对方

,

现就本人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重承诺如下

:

一、本人已向世纪华通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信息等

),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

保证

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相关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人将对该等材料和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向世纪华通披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

并保证该等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保证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邵 恒

年 月 日

蔡伟青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作为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华通”

)

拟进行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的交易对方

,

现就本人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重承诺如下

:

一、本人已向世纪华通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信息等

),

本人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

保证

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相关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人将对该等材料和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向世纪华通披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

并保证该等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保证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蔡伟青

年 月 日

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函

作为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世纪华通”

)

拟进行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的交易对方

,

现就本公司所提供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郑重承诺如下

:

一、本公司已向世纪华通及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或口头信息等

),

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

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

保证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相关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将对该等材料和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

责任。

二、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及时向世纪华通披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

,

并保证该等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保证

,

本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王佶、汤奇青、任向晖、邵恒、蔡伟青、天神互动均已承诺，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代表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内容以及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认真考虑本预案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 投资者若对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

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一、交易合同生效条件

交易合同已载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一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交易合同即应生效。

二、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天游软件是中国领先的运动休闲竞技类网络游戏平台运营商，旗下拥有国内知名游戏运营平台

Ｔ２ＣＮ

；七酷网络系精品网络游戏开发商，已开发完成多款热门精

品游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佶、汤奇青、任向晖合计持有的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购买邵恒、蔡伟青、天神互动合计持有的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 具体方式如下：（

１

）公司向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全体股东发行合计约

１．９７

亿股及支付现金

３．９０

亿元购买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

２

）公司拟采用锁价方式，向

１０

名

特定投资者发行约

０．５４

亿股募集现金

３．９０

亿元，募得资金用以支付购买交易标的的现金对价。

（二）标的资产预估情况

本次重组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预估阶段，评估机构对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预估；在正式评估阶段，评估机构拟采取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经预估，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约为

９．５８

亿元，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预估值约为

８．５８

亿元。参考预估值，交易双方初步商定的交易价格为

１８．００

亿元，其中天游软件

９．５０

亿元，七酷网络

８．５０

亿元。由于相关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续公告中予以披露。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游软件合并口径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为

７

，

１８２．８２

万元（未经审计），预估增值率为

１

，

２３３．７４％

；七酷网络合并口径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５

，

６１９．７９

万元（未经审计），预估增值率为

１

，

４２６．７５％

。

（三）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１

、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本次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亦参照该方式确定。

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１７

元

／

股。

上述发行价格的最终确定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

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２

、发行数量

根据标的资产的初步商定交易价格及股份发行价格、配套募集资金额，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数合计约

２．５１

亿股。 具体如下：

发行对象类别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万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邵恒

７

，

９１７．５７

王佶

６

，

２２７．３４

汤奇青

３

，

６３２．６１

天神互动

９２８．６４

任向晖

５１８．９４

蔡伟青

４４０．１７

小计

１９

，

６６５．２７

配套募集资金发行部分

盛通投资

１

，

３９４．７０

王苗通

１

，

１１５．７６

上海领庆

１

，

０４６．０３

宁波睿思

４１８．４１

刘朝晨

２７８．９４

上海和熙

２７８．９４

上海巨人

２７８．９４

上海领锐

２７８．９４

无锡领汇

２０９．２１

鼎鹿中原

１３９．４７

小计

５

，

４３９．３３

合计

２５

，

１０４．６０

交易定价、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最终确定尚须上市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三、新增股份锁定期

（一）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交易对方王佶、邵恒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交易对方汤奇青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认购获得的全部股份的

３０％

；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可转让股份数累计不超过其于本次认购获得的全部股份的

６０％

；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转让其剩余的于本次认购获得的全部股份。

交易对方天神互动若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前取得上市公司股份，则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在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若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及以后取得上市公司股

份，则其因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在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交易对方任向晖、蔡伟青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发行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四、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王佶、邵恒签署了《盈利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一）业绩补偿承诺期限

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间为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如

２０１４

年度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则补偿期间系指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时间延

后，则利润承诺补偿年度顺延。

（二）承诺净利润数

王佶、邵恒所承诺的天游软件、七酷网络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称“实际

净利润数”）不低于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载各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数。

据初步预计，天游软件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约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七酷网络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和

２０１６

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分别约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１２

，

４００

万元、

１６

，

４００

万元。 具体承诺数，待评估报告最终确定后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予以明确。

（三）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本次交易补偿期间，世纪华通委托负责世纪华通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世纪华通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时，就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天游软件、七酷网络的实际净利润数与

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关于利润承诺的专项审计报告，净利润差额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四）补偿方式

１

、股份补偿

天游软件、七酷网络在补偿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的，由王佶、邵恒分别向世纪华通进行股份补偿，即由世纪华通以人民币

１

元的总价回购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并注销该部分回购股份。 王佶、邵恒应在《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第三条中约定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１０

日内，发出将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世

纪华通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的指令。 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全部划转至专门账户后，由世纪华通董事会负责办理世纪华通以总价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向王佶、邵恒定向

回购并注销当期应补偿股份的具体手续。

王佶、邵恒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

－

已补偿股份数量。

２

、前述净利润数均以天游软件、七酷网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确定；前述认购股份总数是指王佶、邵恒所认购的世纪华通股份数量；在逐年补偿的情况

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向上取整。

３

、减值测试

在补偿期间届满时，世纪华通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王佶、邵恒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

数量为：（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若王佶、邵恒根据上段约定应履行补偿义务的，参照前述约定的补偿方式履行补偿义务。

４

、股份补偿数量及补偿股份的调整

用于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王佶、邵恒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股份总数（包括转增或送股的股份）。 假如世纪华通在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在依据上述“

３

、减值测试”计算另

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时，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如世纪华通在补偿期间有现金分红的，补偿股份数在补偿实施时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无偿赠予世纪华通。

５

、补充补偿

若王佶、邵恒之股份不足以弥补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差额的，则以现金方式作补充补偿。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为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和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

根据世纪华通、天游软件、七酷网络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及交易定价情况，相关判断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天游软件 七酷网络 小计 世纪华通 占上市公司对应指标比例

资产总额

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

，

４６７．８４ ９５．００％

资产净额

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

，

４０６．９０ １１３．６３％

营业收入

１７

，

６４５．６８ ９８７．５８ １８

，

６３３．２６ ９２

，

８８９．９７ ２０．０６％

注

１

：世纪华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天游软件、七酷网络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

２

：天游软件、七酷网络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取值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 此处为根据预估值初步商定的交易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向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苗通、上市公司管理层出资设立的盛通投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同时，本次重组完成后，交易对方王佶、邵恒成为上市公司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按照《上市规则》规定，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借壳上市。 主要原因如下：

本次交易前，华通控股持有

１３

，

６５０

万股上市公司股份，持股占比

５２％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王苗通、王一锋父子分别持有华通控股

９０％

、

１０％

股权，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按照交易标的的初步协商价格及上市公司股份发行价格、配套募集资金额初步测算，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华通控股

１３

，

６５０．００ ２６．５８％

邵恒

７

，

９１７．５７ １５．４２％

王佶

６

，

２２７．３４ １２．１３％

永丰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６３ ９．７４％

汤奇青

３

，

６３２．６１ ７．０７％

盛通投资

１

，

３９４．７０ ２．７２％

王苗通

１

，

１１５．７６ ２．１７％

上海领庆

１

，

０４６．０３ ２．０４％

天神互动

９２８．６４ １．８１％

任向晖

５１８．９４ １．０１％

蔡伟青

４４０．１７ ０．８６％

宁波睿思

４１８．４１ ０．８１％

刘朝晨

２７８．９４ ０．５４％

上海和熙

２７８．９４ ０．５４％

上海巨人

２７８．９４ ０．５４％

上海领锐

２７８．９４ ０．５４％

无锡领汇

２０９．２１ ０．４１％

鼎鹿中原

１３９．４７ ０．２７％

其他股东

７

，

５９９．３８ １４．８０％

合计

５１

，

３５４．６０ １００．００％

重组完成后，华通控股持股比例为

２６．５８％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苗通直接持股

２．１７％

，直接和间接持股合计

２８．７５％

。 华通控股直接持股及同一实际控制人持股累计，仍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

同时，鉴于重组完成后，交易对方王佶、邵恒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较高，为保持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稳定，本次交易对方王佶、邵恒做出了《不谋求一致行动声明函》：

“现王佶、邵恒就其持有的世纪华通股份不谋求一致行动事宜声明如下：

１

、两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可能构成一致行动之情形。

２

、两人就其持有的世纪华通股份，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将独立进行意思表示，不会事先达成一致行动意见。

３

、两人若被选举为世纪华通董事，在行使董事权利时，将独立进行意思表示，不会事先达成一致行动意见。

４

、两人不会达成一致行动意见使世纪华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八、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世纪华通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相关议案。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重组尚需要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１

、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相关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议案；

２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及相关有权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的不确定性，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上市公司聘请海通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机构资格。

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资产评估及盈利预测风险

由于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资料，在假设宏观环境和公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初步测算，本预案所引用的标的资产预估值、盈利预测值可能与最终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或审核后出具的数据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关注。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审批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１

、待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等相关工

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议案；

２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能否

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标的资产涉及重大诉讼的风险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大网络”）因不正当竞争纠纷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七酷网络立即停止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

制作、宣传、运营或授权他人运营侵权网络游戏《热血战纪》，并停止使用《热血战纪》的游戏名称，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该诉讼具体情况详见“第五节 交易标的情况

／

二、交易标的七酷网

络基本情况

／

（十）抵押、质押、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诉讼仲裁等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该诉讼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若盛大网络的主张得到法院的支持，则七酷网络主要产品《热血战纪》存在终止运营的风险，并对七酷网络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对此，交易对方邵恒承诺，若因七酷网络最终需就本次诉讼承担法律责任而给世纪华通造成损失，则邵恒将在世纪华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完成后通过现金方式对

世纪华通进行补偿。

四、少数重点游戏产品依赖的风险

天游软件最近两年收入主要来源于其代理运营的一款名为《街头篮球》的游戏，占其整体运营收入的

９５％

以上。 网络游戏产品普遍存在生命周期，《街头篮球》自

２００５

年上线运营至今，

已迈入收入稳定期，预计未来仍将是天游软件的重要收入来源。 天游软件目前正在推广两款新游戏，分别为《坦克英雄》和《兄弟足球》，预计未来将成为天游软件新的业绩增长点。

２０１３

年，七酷网络营业收入主要得益于其开发的《热血战纪》和《天神传奇》（受股东天神互动委托代为开发，除收取委托开发费用外，并享有一定比例的运营分成）游戏的上线运营，两

款游戏的收入占七酷网络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７０％

以上。 两款游戏目前运营良好，预计近期仍为七酷网络的重要收入来源。 七酷网络拟于

２０１４

年新上线运营

５

款网页游戏，分别为《暗黑

世界》、《蛮将三国》、《圣斩》、《传奇时代》和《卧龙》，并拟于

２０１４

年新上线

２

款手机游戏，分别为《热血战纪》（手游版）和《我叫三国志》（双端，手游为主），其中部分游戏已经上线测试，预计将

成为七酷网络的重要收入来源。

尽管如此，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现阶段的收入主要依赖少数重点游戏产品，该等产品的运营波动将直接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五、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波动风险

除继续运营《街头篮球》外，天游软件正在推广两款新游戏《坦克英雄》和《兄弟足球》，未来将成为天游软件新的业绩增长点。 但《街头篮球》能否继续保持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新游戏产

品是否能够获得商业成功，取决于上述游戏产品市场认可程度、自身运营能力以及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因此未来的持续盈利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网页游戏及手机游戏普遍生命周期较短，七酷网络未来是否能够保持盈利增长，取决于其开发的网页游戏及手机游戏是否能够持续获得市场认可以及游戏行业整体发展状况。 此外，

七酷网络主要采用与腾讯、百度等大型游戏平台合作运营并进行收入分成的模式，由后者负责游戏产品的市场营销及引入游戏玩家，因此七酷网络的游戏产品是否能够获得商业成功，除

自身开发游戏产品获得用户认可之外，还取决于七酷网络与腾讯、百度等大型游戏平台的合作运行情况。

提请投资者关注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未来盈利能力波动的风险。

六、标的资产游戏代理权无法续约的风险

天游软件最近三年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其代理运营的一款名为《街头篮球》的游戏。天游软件自

２００５

年获得《街头篮球》独家代理权以来，在每次代理权到期后都顺利实现续期，不曾存在

因未及时续期而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情形。根据天游软件与游戏版权方

ＪＣＥ

的代理协议约定，《街头篮球》代理运营权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到期。天游软件若要继续代理运营该游戏，需要与

游戏版权方谈判续约，但是否能成功续约以及续约期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七、标的资产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与王佶、邵恒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间为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起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如

２０１４

年度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则补偿期间系指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则利润承诺补偿年度顺延），标的资产天游软件、七酷网络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评估机构为本次交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收益法评估采用的对应年度预测净利润。

鉴于游戏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技术更新较快等原因，标的资产存在实际盈利未能达到《盈利补偿协议》中约定业绩承诺的风险。

八、标的资产增值率较高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和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初步定价及增值率情况如下：

标的资产

合并口径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亿元）

预估值

（亿元）

初步定价

（亿元）

定价增值率

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

０．７２ ９．５８ ９．５０ １

，

２２２．６０％

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

０．５６ ８．５８ ８．５０ １

，

４１２．５１％

交易标的初步定价较其合并口径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较高，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游戏产业“轻资产，高收益”的特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游戏产业目前仍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未来仍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在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定价预估值溢价水平较高的风险。

九、本次交易产生的商誉减值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誉，且不作

摊销处理，需要在未来每年会计年度末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减值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标的资产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的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１．２８

亿元，参考预估值

１８．１６

亿元，交易双方初步商定的交易作价为

１８．００

亿元，增值较大，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较大数额的商誉。若标的资产未来经营中无法实

现预期的盈利目标，将产生较大的商誉减值，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上市公司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类汽车零部件及相关模具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主营业务为网络游戏运营及网页游戏、手机游戏开发。 本次交易完成

后，本公司将转型为双主业发展的上市公司，通过多样化经营，更好的平衡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周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需要对两大主业进行资产、业务、管理团队的整合，使标的资产快速融入上市公司体系，形成合力，以实现上市公司的跨越式发展。 但标的资产未来如何通过上

市公司平台进行发展，以及其与上市公司的协同发展效应如何，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十一、行业政策风险

标的资产经营的网络游戏行业主管部门为工信部、文化部、出版总署。 在网络游戏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少数网络游戏由于监管缺失造成了一些社会负面影响。 对此，近年相关监管

部门逐渐重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针对游戏开发、出版、运营实行较为严格的资质管理及内容审查等监管措施。 目前，标的资产天游软件已就网络游戏运营业务取得了所有应取得的批准、许

可及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包括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标的资产七酷网络已就网页游戏及手机游戏开发业务取得了应取得的批准、许可及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包

括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相关游戏的版权认证号（软件著作权）和网络游戏出版物号等。

随着相关监管部门对网络游戏行业持续增强的监管力度，网络游戏相关业务资质及许可的门槛可能进一步提高，若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在未来不能达到新政策的要求，则将对其持续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十二、市场与行业竞争风险

近年来，在国内网络游戏行业发展迅速，市场容量不断增加，行业产值屡创新高的背景下，不断有新的经营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途径涉足网络游戏行业，市场与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标

的资产天游软件和七酷网络均具备经营网络游戏相关业务的丰富经验及行业先入的各方面优势，但市场与行业竞争的加剧将对标的资产的市场份额及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程度的冲击。 尽

管标的资产不断致力于通过提升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打造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改善用户的游戏体验，增强用户的粘性，以保持其竞争优势，但面对其他竞争对手大量同质化游戏产品的

竞争，不排除将对标的资产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十三、核心运营及研发人员流失风险

标的公司主营网络游戏运营及开发，其核心运营及研发人员构建了其核心竞争力。 标的资产经过多年的摸索，通过完善薪酬激励与考核制度，树立企业优良的文化和良好的工作氛围，

培养核心运营管理团队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本次交易后，本公司将对标的公司进行整合，进一步完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尽量避免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 但整合过程中，若本公司与标的

公司在管理制度及企业文化方面未能有效地融合，可能会造成标的资产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大量流失，进而对其长期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十四、技术更新及淘汰的风险

网络游戏具有“技术更新换代快、产品复制难度低、用户偏好转换快”的特点，在移动终端设备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不断涌现出新的游戏终端设备及新的游戏体验模式。 若未来网络游戏

行业在技术、产品等方面出现重大变革，用户需求发生较大变化，而标的资产未能前瞻性的把握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将对其持续盈利能力及业务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十五、互联网系统安全性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天游软件作为网络游戏运营商，需要稳定的网络设施和及时的设施维护，并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服务，保护用户的账户数据，避免因黑客攻击或软件漏洞

而对用户造成损失，对用户的游戏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但网络游戏软件及硬件的建设及维护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更新完善的过程，不排除天游软件因该等原因导致网络瘫痪、用户数据丢失

等事故，进而对其正常运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十六、本次交易可能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过程中严格执行了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防止内幕信息向不必要的人员传播，但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

行内幕交易的行为。 因此，本公司存在因可能涉嫌内幕交易造成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十七、上市公司股价波动风险

本次交易将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影响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 另外，行业的景气变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

公司经营状况、投资者心理变化等种种因素，都会对股票价格带来影响。 为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需正视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释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简称

世纪华通、本公司、上市公司 指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游软件 指 上海天游软件有限公司

七酷网络 指 无锡七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世纪华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及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同时募集重组配套资金支付现

金对价部分的行为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及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

预案、本预案、重组预案 指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框架协议》、交易

合同

指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王佶、汤奇青、任向晖及邵恒、蔡伟青、天神互动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股份认购合同》 指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盛通投资、王苗通、上海领庆、宁波睿思、刘朝晨、上海和熙、上海巨人、上海

领锐、无锡领汇、鼎鹿中原分别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盈利补偿协议》 指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王佶及邵恒关于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标的公司 指 天游软件及七酷网络

华通控股 指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 指 上海联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天神互动 指 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友 指 上海云友投资事务所

Ｔ２ＣＮ ＨＬ

指

Ｔ２Ｃ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天绩信息 指 天绩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ＪＣＥ

指

ＪＣ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现名为

ＪＯＹＣＩＴ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天联世纪 指 天联世纪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天游信息 指 上海天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Ａ７Ｓｏｆｔ

指

Ａ７ＳｏｆｔＩｎｃ．

无锡天丛 指 无锡天丛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蛮荒（筹） 指 无锡蛮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筹）

盛通投资 指 绍兴上虞盛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睿思 指 宁波睿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领庆 指 上海领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领锐 指 上海领锐创投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和熙 指 上海和熙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领汇 指 无锡领汇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巨人 指 上海巨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鼎鹿中原 指 北京鼎鹿中原科技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天册律所 指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天健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文化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出版总署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中登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２００５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问答》 指 《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的问题与解答》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备忘录

１７

号》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７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专业名词解释

网络游戏 指

通常以个人电脑（

ＰＣ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载体为游戏平台，以游戏运营商服务器为处理器，以互联网为数据

传输媒介，必须通过广域网网络传输方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移动互联网、广电网等）实现多个用户同时参与的游戏产品，

以通过对于游戏中人物角色或者场景的操作实现娱乐、交流为目的的游戏方式，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体性多人在

线游戏。

网络客户端游戏、端游 指 游戏用户需要将游戏的客户端下载并安装到自己的电脑中，并通过客户端入口进入游戏的一种网络游戏

网页游戏、页游 指

基于网站开发技术，以标准协议为基础传输形式，无客户端或基于浏览器内核的微客户端游戏，游戏用户可以

直接通过互联网浏览器玩网页游戏

移动网络游戏、手游 指

运行于手机或其他移动终端上，通过移动网络下载或依靠移动网络进行的网络游戏，在目前情况下，移动网络

游戏的运行终端主要为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手持设备

ＡＲＰＵ

值 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Ｐｅｒ Ｕｓｅｒ

的缩写，指每个游戏付费用户每月平均消费

月均活跃用户数 指 每月活跃用户数的平均值

月均付费用户数 指 每月付费用户数的平均值

总流水 指 统计期间内的所有游戏收入总和

ＩＤＣ

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

的缩写，即互联网数据中心，可以为用户提供包括：申请域名、租用虚拟主机空间、主机托管

等服务。

ＣＤＮ

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的缩写，即内容分发网络，是一种尽可能避开互联网上有可能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

性的瓶颈和环节，使内容传输的更快、更稳定的方式

特别说明：本预案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ｅｎｔｕｒｙＨｕａｔｏｎｇ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世纪华通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０２

注册地址： 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４３９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路

注册资本：

２６

，

２５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０４７２１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３０６８２７８０４７７６３４

法定代表人： 王苗通

董事会秘书： 严正山

经营范围： 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精密金属模具制造、加工；销售自产产品。 （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上市公司前身是浙江世纪华通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有限”），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经上虞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出具虞经贸资（

２００５

）

１０６

号文《关于同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批复》

同意设立。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经华通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新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

，

５００

万股，其中流通股

３

，

６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市公司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１７

，

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合计转

增股本

８

，

７５０

万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２６

，

２５０

万股。

三、最近三年控制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制权未发生变更，亦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上市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各类汽车零部件及相关模具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目前已形成以热交换系统塑料件为主打产品，空调系统、车灯系统、内外饰件、安全系统等塑料零部件以及汽车

金属件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

由于受到国内宏观经济以及汽车产业竞争激烈、增速下滑的影响，公司经营业绩近年来有所下降。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８８

，

４２３．２４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６

，

２６４．６９

万元。

（二）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万元）

２０２

，

７４８．７２ １８９

，

４６７．８４ １７１

，

９６７．２２

总负债（万元）

４０

，

０２１．４５ ３０

，

４９６．１７ １７

，

６５０．０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万元）

１６２

，

０４６．５９ １５８

，

４０６．９０ １５４

，

３１７．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６．１７ ６．０３ ５．８８

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２

、收入利润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８８

，

４２３．２４ ９２

，

８８９．９７ ９９

，

８７２．６４

利润总额（万元）

７

，

６４１．９３ １１

，

０７７．１９ １６

，

３９４．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６

，

２６４．６９ ９

，

３３９．７５ １４

，

１４４．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４ ０．３６ ０．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４ ０．３６ ０．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８７ ５．９９ １５．５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８７ ５．９９ １５．５８

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本性质 数量（万股） 占比（

％

）

华通控股 流通

Ａ

股

１３

，

６５０．００ ５２．００

永丰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５

，

０００．６３ １９．０５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９２．３７ ０．３５

黄复佑 流通

Ａ

股

６３．００ ０．２４

王敢 流通

Ａ

股

４８．９３ ０．１９

上海富林投资有限公司 流通

Ａ

股

４４．２６ ０．１７

尤炳智 流通

Ａ

股

４０．６９ ０．１６

朱文雅 流通

Ａ

股

３９．５５ ０．１５

周奇平 流通

Ａ

股

３３．８３ ０．１３

翼晓斌 流通

Ａ

股

３３．２７ ０．１３

小计

－ １９

，

０４６．５２ ７２．５６

其他流通股东 流通

Ａ

股

７

，

２０３．４８ ２７．４４

合计

－ ２６

，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１

、控股股东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华通控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１３

，

６５０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５２％

，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华通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人民西路

４３９

号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８２００００７２３４９

法定代表人： 王苗通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及经营管理；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加工、销售；进出口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２

、实际控制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苗通、王一锋父子。

王苗通，男，

５６

岁，中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身份证号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５７０６２９＊＊＊＊

，住所：浙江省上虞市曹娥街道金桂苑西区，通讯地址：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路。

王苗通最近五年任世纪华通董事长，华通控股董事长、总经理，浙江华通工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虞全世泰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虞全世通五金件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浙江全世通模塑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金通置业有限公司监事，浙江金盾华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王一锋，男，

２９

岁，中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身份证号

３３０６８２１９８４０１０８＊＊＊＊

，住所：杭州市下城区武林路

３６６

号

＊＊＊

室，通讯地址：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

路。

王一锋最近五年任世纪华通总经理，华通控股董事，浙江华通工贸有限公司监事，上虞全世泰贸易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３

、上市公司股权控制关系

六、立案稽查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立案稽查事项。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向天游软件股东王佶、汤奇青及任向晖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游软件

１００％

股权；拟向七酷网络股东邵恒、蔡伟青、天神互动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七酷网络

１００％

股权。 王佶、汤奇青、任向晖及邵恒、蔡伟青、天神互动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 同时，上市公司拟向盛通投资、王苗通、上海领庆、宁波睿思、刘朝晨、上海和

熙、上海巨人、上海领锐、无锡领汇、鼎鹿中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配套资金。

一、交易对方之天游软件股东方

（一）王佶

１

、基本信息

姓名： 王佶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７１０６２６＊＊＊＊

住所： 杭州市上城区浣纱路

３７１

号

２

单元

＊＊＊

室

通讯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浣纱路

３７１

号

２

单元

＊＊＊

室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新加坡居留权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王佶最近三年担任天游软件执行长、上海云友法定代表人及

Ｔ２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ＣＥＯ

。

３

、参控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直接持有天游软件

６０％

的股份外，其他参控股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上海云友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投资 控股

２ Ｔ２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

ＰＴＥ． ＬＴＤ． １００

万新加坡币

１００．００％

投资 控股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王佶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最近五年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根据王佶出具的声明，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二）汤奇青

１

、基本信息

姓名： 汤奇青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９０７０４＊＊＊＊

住所： 杭州市天阳棕榈湾红林居

１－３－＊＊＊

通讯地址： 杭州市天阳棕榈湾红林居

１－３－＊＊＊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汤奇青最近三年任杭州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上海智阜投资管理中心法人代表及杭州御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３

、参控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直接持有天游软件

３５％

的股份外，其他参控股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上海智阜投资管理中心

３０．００ ７５．００％

投资咨询 控股

２

杭州御硕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投资 参股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汤奇青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最近五年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根据汤奇青出具的声明，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三）任向晖

１

、基本信息

姓名： 任向晖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７０４１２＊＊＊＊

住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３０３

弄

２０

号

＊＊＊

通讯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３０３

弄

２０

号

＊＊＊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任向晖最近三年担任上海梅花信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３

、参控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直接持有天游软件

５％

的股份外，其他参控股公司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上海梅花信息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８．００％

商业信息服务 控股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任向晖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最近五年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根据任向晖出具的声明，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二、交易对方之七酷网络股东方

（一）邵恒

１

、基本信息

姓名： 邵恒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２１１１９８５０３１０＊＊＊＊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陈庄社区柏树下

＊

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新区新华路

５

号创意园区

Ｂ

栋

４０１

室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今，邵恒在七酷网络担任董事长职务。

３

、参控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邵恒其他参控股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 关联关系

１

无锡市华洋汽轮机配件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１２．１４％

汽轮机配件 参股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邵恒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最近五年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根据邵恒出具的声明，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二）蔡伟青

１

、基本信息

姓名： 蔡伟青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８１９８２０７０３＊＊＊＊

住所： 上海市闸北区柳营路兴隆村

＊

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新区新华路

５

号创意园区

Ｂ

栋

４０１

室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蔡伟青任七酷网络副总经理。

３

、参控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除七酷网络外，蔡伟青无其他参控股企业。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蔡伟青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最近五年处罚、诉讼及仲裁情况

根据蔡伟青出具的声明，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三）天神互动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天神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Ｄ

座

９

层

Ａ

室

法定代表人： 朱晔

注册资本：

３

，

２８１．６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２８１．６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２６７３６２９

税务登记证号： 税字京证

１１０１０５５５１３８１３２１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５１３８１３２－１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推广服务；软件设计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

２

、天神互动的设立及当前股权结构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朱晔、黄光峰、温跃宇、玉红、杜珺出资设立天神互动，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过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天神互动当前注册资本为

３

，

２８１．６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朱晔

１

，

１０９．１９ ３３．８０％

杜珺

１４７．０１ ４．４８％

石波涛

７２５．８８ ２２．１２％

张春平

８０．０７ ２．４４％

石宇

１５６．８６ ４．７８％

刘恒立

１７６．５５ ５．３８％

尚华

６５．６３ ２．００％

北京华晔宝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６４．０８ ５．００％

北京君睿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６４．０８ ５．００％

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

８２．０４ ２．５０％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８２．０４ ２．５０％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８．１６ １０．００％

合计

３

，

２８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３

、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天神互动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朱晔与石波涛系一致行动人，为天神互动的实际控制人。

４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天神互动的主营业务为网页游戏和移动网游的研发和发行。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神互动研发及发行并在线运营的游戏产品主要有

１１

款网页网游；发行方面，天神互动与腾讯、

百度等网络游戏运营平台形成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天神互动目前正在进行借壳上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上市公司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４

）所披露的重组相关公告。

５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未经审计）

合并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万元）

３６

，

６２０．８８ ２４

，

７４８．７１

负债（万元）

７

，

２５５．２１ ５

，

３８９．６０

股东权益（万元）

２９

，

３６５．６７ １９

，

３５９．１１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未经审计）

合并报表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３０

，

７００．０４ ２６

，

５７９．８４

营业利润（万元）

１５

，

１１０．０１ １１

，

７９７．２４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５

，

１０９．６６ １１

，

７９７．２４

净利润（万元）

１３

，

４０２．１０ １１

，

８３７．６２

６

、下属主要控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天神互动主要控股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关联

关系

１

天神互动（北京）娱乐

科技有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推广。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控股

２

傲剑世界（北京）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控股

３

天神聚优（天津）科技

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软件设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办理。 ）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控股

４

北京漫游引力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

控股

５

上海足影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网络科技、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动漫设计，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网络设备的销售。 【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控股

６

上海绚游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从事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网络工程，设计、制作、

代理各类广告，商务咨询，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３．００ ７０．００％

控股

７

北京水工日辰科技有

限公司

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控股

８

北京新芮瞬间科技有

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服务。

１００ ７０．００％

控股

７

、其他事项说明

（

１

）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天神互动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２

）交易对方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天神互动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天神互动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到处罚的情况

根据天神互动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出具的声明，最近五年内，天神互动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三、募集重组配套资金发行对象

（一）盛通投资

１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绍兴上虞盛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绍兴市上虞曹娥街道开发区永兴路、联谊路

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小良

认缴出资额

３

，

０６０．００

万元

实缴出资额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０００００１７８０１１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

３３０６８２０８９４９０２１Ｘ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８９４９０２１－Ｘ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

２

、产权控制结构图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盛通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尚未实际开展业务。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盛通投资系上市公司管理层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盛通投资合伙人情况具体如下：

合伙人 身份证号码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比 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王小良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５６０７０８＊＊＊＊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总经理助理

王一锋

３３０６８２１９８４０１０８＊＊＊＊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董事、总经理

王苗鑫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６２０７０７＊＊＊＊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副总经理

谢德源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６５０７２３＊＊＊＊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董事、副总经理

裴建才

３１０１０９１９５７１２０９＊＊＊＊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副总经理

陈松寿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６１０５０８＊＊＊＊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副总经理

赵维强

１３０１０７１９６３０８１６＊＊＊＊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副总经理

严正山

３３０６０２１９５９０８２４＊＊＊＊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副总经理、董秘

赏国良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９０２１２＊＊＊＊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财务总监

余肖辉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６６１０１３＊＊＊＊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总经理助理

胡 辉

３１０１０２１９７１１１１６＊＊＊＊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分公司经理

计徐军

１３２９０３１９７５１１１９＊＊＊＊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分公司经理

徐伟忠

３３０６８２１９７８０２２６＊＊＊＊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子公司经理

高爱红

４２０３００１９６８０１１９＊＊＊＊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子公司经理

陈兴大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６２１０２３＊＊＊＊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子公司经理

陈 坚

３３０６８２１９７８０７２３＊＊＊＊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子公司经理

王笑中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７００７２７＊＊＊＊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总经理助理

钱海华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７６１２０３＊＊＊＊ １７０．００ ５．５６％

分公司经理

合计

３

，

０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王苗通

１

、基本信息

姓名： 王苗通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５７０６２９＊＊＊＊

住所： 浙江省上虞市曹娥街道金桂苑西区

＊＊

幢别墅

通讯地址： 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路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王苗通任世纪华通董事长，华通控股董事长、总经理，浙江华通工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虞全世泰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上虞全世通五金件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浙江全世通模塑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金通置业有限公司监事，浙江金盾华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王苗通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上海领庆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领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公司住址： 上海市青浦区公园东路

１１５５

号科技创业中心

５０１６－５７

室

法定代表人： 莫兆杰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４０００４４１２８６

税务登记证号： 国

／

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４６９１６３７３０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９１６３７３０－９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２

、产权控制结构图

上海领庆、上海领锐、上海和熙以及无锡领汇就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的有关事项达成一致行动意向。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上海领庆的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２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３

年度，上海领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资产负债情况

科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元）

５４

，

２２３

，

０５７．５９ ５２

，

９３６

，

７４５．１４

负债（元）

４５

，

６７６

，

７０９．６５ ４５

，

２５５

，

５３２．８５

股东权益（元）

８

，

５４６

，

３４７．９４ ７

，

６８１

，

２１２．２９

注：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

２

）收入利润情况

科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元）

５

，

８９３

，

８６７．７７ ７

，

３５８

，

４９０．３４

营业成本（元）

６

，

０５５

，

０４１．４１ ７

，

８６４

，

２６５．１４

营业利润（元）

６４８

，

６８０．５８ －５０５

，

７７４．８０

利润总额（元）

１

，

０１２

，

４８２．３４ －５０５

，

４７４．２６

净利润（元）

８６５

，

１３５．６５ －６８９

，

４３６．５２

注：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上海领庆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四）宁波睿思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宁波睿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住址： 宁波高新区菁华路

１８８

号

２

幢

５３０－１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朝晨

认缴出资额：

１．２５

亿元

实缴出资额：

９

，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１３６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３０２０７５８７４７２４１Ｘ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８７４７２４１－Ｘ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及其咨询、管理。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２

、产权控制结构图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宁波睿思的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及其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２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３

年度，宁波睿思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资产负债情况

科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元）

９０

，

８２６

，

２０４．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２０．８３

负债（元）

－ －

股东权益（元）

９０

，

８２６

，

２０４．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２０．８３

注：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

２

）收入利润情况

科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元）

－ －

营业成本（元）

－ －

营业利润（元）

－２

，

４９５

，

９１２．７４ －２

，

３６５

，

３２１．６４

利润总额（元）

－２

，

１７３

，

８１６．８３ －１

，

９９９

，

９７９．１７

净利润（元）

－２

，

１７３

，

８１６．８３ －１

，

９９９

，

９７９．１７

注：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４

、与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宁波睿思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五）刘朝晨

１

、基本信息

姓名： 刘朝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４１９７０１１２４＊＊＊＊

家庭住址： 北京市宣武区红莲北里

１１

号楼

４

门

＊＊＊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红莲北里

１１

号楼

４

门

＊＊＊

号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２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２０１１

年至今，刘朝晨任宁波睿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２０１２

年至今，刘朝晨任北京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刘朝晨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上海领锐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领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公司住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南路

８８８

号

１２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 莫兆杰

注册资本：

２９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９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９００１４５８１３３

税务登记证号： 国

／

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４５５４２５３６２４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５４２５３６２－４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创业投资管理。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

、产权控制结构图

３

、经营及财务情况

上海领锐主要经营创业投资、咨询和管理业务。

２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３

年度，上海领锐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资产负债情况

科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元）

２８２

，

９７０

，

８１６．９２ ２８５

，

７２１

，

９７５．５５

负债（元）

９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东权益（元）

２７３

，

８９０

，

８１６．９２ ２７９

，

１４１

，

９７５．５５

注：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

２

）收入利润情况

科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元）

－ －

营业成本（元）

－ －

营业利润（元）

－５

，

２５１

，

１５８．６３ －６

，

１３４

，

９０８．３２

利润总额（元）

－５

，

２５１

，

１５８．６３ －６

，

１３４

，

９０８．３２

净利润（元）

－５

，

２５１

，

１５８．６３ －６

，

１３４

，

９０８．３２

注：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４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上海领锐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七）上海巨人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上海巨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址： 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

９８１８

号

１

幢

１８５

室

法定代表人： 屈发兵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４０００５３１７８１

税务登记证号： 国

／

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４０５７６４４２８８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５７６４４２８－８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计算机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２

、产权控制结构图

３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上海巨人的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计算机网络开发、服务。

２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３

年度，上海巨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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